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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并结合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

规划需要，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称“《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并结合本公司实际，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

“本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称“《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并结合本公司实际，制订本章程。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研发、生产、销售：

建筑五金及金属构配件、装配式建筑五金构配件、不锈钢制品、智

能楼宇产品、智能家居产品、建筑门锁、门禁系统、紧固件、管廊

产品、预埋槽道、抗震支吊架、塑胶制品、陶瓷制品、劳保用品、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建

筑五金及金属构配件、装配式建筑五金构配件、不锈钢制品、智能楼

宇产品、智能家居产品、物联网产品、智慧社区产品、电子产品、建

筑门锁、门禁系统、紧固件、管廊产品、预埋槽道、抗震支吊架、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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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安防器材、家居产品、家用电器、照明器具、物料搬运设备、智能

装备、机电设备、建筑工具、金属工具、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钢丝绳、钢丝绳索具、钢绞线、建筑钢拉杆、桥梁缆索、索

锚具、铸钢件、整体浴室、卫浴洁具、整体橱柜、密封胶条(含三

元乙丙胶条)、耐火材料、包装材料、轨道交通配套设备、商业通

道闸机、建筑及装饰装潢材料、工程安装与维修、技术及货物进出

口、普通货运（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胶制品、陶瓷制品、劳保用品、安防器材、家居产品、家用电器、照

明器具、物料搬运设备、智能装备、机电设备、环卫设备、建筑工具、

金属工具、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钢丝绳、钢丝绳索具、钢

绞线、建筑钢拉杆、桥梁缆索、索锚具、铸钢件、整体浴室、卫浴洁

具、整体橱柜、密封胶条（含三元乙丙胶条）、防水材料、耐火材料、

包装材料、轨道交通配套设备、商业通道闸机、日用品、净水设备及

配件、二类医疗器械、智能养老系统、智能运动器材、智能测量设备、

建筑及装饰装潢材料、工程安装与维修、技术及货物进出口、增值电

信业务经营、普通货运（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第二十九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

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

持有 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不受 6 个月时间限制。 

…… 

第二十九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

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

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

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

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

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

他人账户持有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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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八十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

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

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

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

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

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

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公司

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

利。依照前述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披露征集文件，公司

应当予以配合。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公开征集股东权利。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有关规定，导致公司或者股东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第一百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

章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所披

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百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章

程，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 

（四）应当对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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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 董事无法保证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公司

应当披露。公司不予披露的，董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 

第一百四十二条 监事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担任。公司职工

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监事应具有法律、

会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 

本章程第九十七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监

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

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第一百四十二条 监事由股东代表和公司职工代表担任。公司职工代

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监事应具有法律、会计

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或工作经验。 

本章程第九十七条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同时适用于监事。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第一百四十六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百四十六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监事无法保证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

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公司应当披露。公司不予披露的，监事可以直

接申请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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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百五十一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

审核意见； 

…… 

第一百五十一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证券发行文件和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

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监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等业

务，聘期 1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六十五条 公司聘用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 1 年，

可以续聘。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中的至少一家报纸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

披露信息的媒体。 

公司指定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刊登公

司公告和其它需要披露信息的网站。 

第一百七十八条 公司指定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为刊登公司公告和

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具体修订后的章程内容请详见《公司章程》全文，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